
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合同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合同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 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政府 
供应商（乙方） 罗优消防设备销售（辽宁）有限公司 
签订地点 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政府  

采购计划号 兴财购核字[2023]00041号 
招标编号 [230405]YBXM[CS]20230022 
签订时间 2023年06月02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照招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投标人承诺，甲乙双方签

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　合同标的第一条　合同标的

　　1、供货一览表

序序

号号
产品名称产品名称

商标品商标品

牌牌
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生产厂家

数量及数量及

单位单位

单价单价

（元）（元）
金额（元）金额（元）

1 灭火防护服 博盛 ZFMH-BS E(DRD) 黄山博盛消防装备有限公

司
15.00套 3,200.00 48,000.00

2 灭火指挥服 博盛 ZFZH-BS A 黄山博盛消防装备有限公

司
3.00套 3,300.00 9,900.00

3 灭火防护靴（棉） 美月罗 RJX-26B 宿迁越美鞋业有限公司 10.00双 498.00 4,980.00

4 灭火防护靴（单） 美月罗 RJX-26B 宿迁越美鞋业有限公司 20.00双 450.00 9,000.00

5 灭火头盔 博盛 FTK-B/B 黄山博盛消防装备有限公

司
10.00个 790.00 7,900.00

6 抢险救援服（单） 博盛 ZFQJ-FX-1A 黄山博盛消防装备有限公

司
10.00套 1,470.00 14,700.00

7 抢险救援服（棉） 博盛 ZFQJ-FD-1A 黄山博盛消防装备有限公

司
10.00套 1,850.00 18,500.00

8 抢险救援头盔 博盛 ZFQJ-KB-BA 黄山博盛消防装备有限公

司
10.00个 750.00 7,500.00

9 抢险救援靴（棉） 沃福林 ZFQJ-XZ-255WFL 上海渥福麟防护科技集团

有限公司
10.00双 690.00 6,900.00

10 抢险救援靴（单） 沃福林 ZFQJ-XZ-255WFL
上海渥福麟防护科技集团

有限公司 10.00双 650.00 6,500.00

11 扩音器 好铭声 L-9LA 江门市铭声电子科技有限

公司
2.00个 390.00 780.00

12 佩戴式防爆头灯 晶全照明 BJQ7303 晶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10.00个 398.00 3,980.00

13 手提式防爆照明灯 晶全照明 BJQ6070 晶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.00个 807.50 1,615.00

14 四合一气体检查仪 普吉泰克 PT-XF400 北京普吉泰克科技有限公

司
1.00个 12,000.00 12,000.00

15 警戒锥 鑫朗 XLZ-11 日照鑫朗瑞合安全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
10.00个 120.00 1,200.00

16 警戒带 鑫朗 XLJD-100 日照鑫朗瑞合安全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
12.00个 110.00 1,320.00

17 闪光警示灯 BJQ5110 BJQ5110 晶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3.00个 255.00 765.00

18 B类抗溶水成膜泡沫
（6%） 弘锦

6%（AFFF／AR、-30℃）-耐海
水/泡沫灭火剂

辽宁弘锦消防科技有限公

司
8.00个 16,670.00 133,360.00

19 管道粘结剂 中正 KJ-19 天津市中正救援装备有限

公司
1.00个 4,280.00 4,280.00

20 电绝缘装具 博盛 DJF10 黄山博盛消防装备有限公

司
1.00套 3,705.00 3,705.00

合计金额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贰拾玖万陆仟捌佰捌拾伍元整贰拾玖万陆仟捌佰捌拾伍元整(￥￥296885.00)

　　2、合同合计金额包括货物价款，备件、专用工具、安装、调试、检验、技术培训及技术资料和包装、运输等全部费用。如招投标文件对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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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条　质量保证第二条　质量保证

　　1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型号、技术规格、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投标文件和承诺相一致。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是列入政府采购
清单的产品。

　　2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、未使用的原装产品，且在正常安装、使用和保养条件下，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。

第三条　权力保证第三条　权力保证

　　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、商标权、工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。

第四条　包装和运输第四条　包装和运输

　　1、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投标文件要求的包装材料、包装标准、包装方式进行包装，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。

　　2、货物的运输方式： 货运、物流等。

　　3、乙方负责货物运输，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： 供方承担。

第五条　交付和验收第五条　交付和验收

　　1、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之日起6日内完成供货、地点： 鹤岗市兴安区政府 。

　　2、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，甲方有权拒绝接受。

　　3、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、用户手册、原厂保修卡、随机资料、工具和备品、备件等交付给甲方，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，否则视
为逾期交货。

　　4、甲方应当在到货（安装、调试完）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，逾期不验收的，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。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
收单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。

　　5、政府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，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，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。在验收过程
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，可暂缓资金结算，待违约问题解决后，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。

　　 6、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，在验收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，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 按甲方要求日期完成日内及时予以
解决。

第六条　安装和培训第六条　安装和培训

　　1、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（如场地、电源、水源等）。

　　2、乙方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。培训时间、地点： 按甲方指定时间和地点。

第七条　售后服务第七条　售后服务

　　1、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“三包”规定以及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所附的《服务承诺》，为甲方提供售后服务。

　　2、货物保修起止时间：验收合格后1年内 。

　　3、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。（见合同附件）

第八条　付款方式和期限第八条　付款方式和期限

　　1、资金性质： 国库资金。

　　2、付款方式：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；自筹资金：0。付款期限为甲方对货物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。

第九条　履约、质量保证金第九条　履约、质量保证金

　　1、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，按本合同合计金额0.00%比例提交履约保证金。

　 　 2、乙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%比例向甲方提交质量保障金，质量保证期过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返
还。

第十条　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第十条　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

　　1、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，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。

　　2、乙方不得擅自转让（无进口资格的投标人委托进口货物除外）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第十一条　违约责任第十一条　违约责任

　　1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规格、技术标准、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，应及时更换，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；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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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%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。

　　2、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，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
　　3、因包装、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，按质量不合格处罚。

　　4、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、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3‰违约金，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5%，超过30 天
对方有权解除合同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；甲方延期付货款的，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3‰滞纳金，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
货款额5%。

　　5、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，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　　6、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，因设计、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题，由乙方负责，费用从质量保证金中扣除，不
足另补。

　　7、其它违约行为按违约货款额5%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。

第十二条　合同争议解决第十二条　合同争议解决

　　1、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，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。货物符合标准的，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货物不符合
标准的，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
　　2、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能解决，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　　3、诉讼期间，本合同继续履行。

第十三条　签订本合同依据第十三条　签订本合同依据

　　1、政府采购招标文件；2、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；3、投标承诺书；4、中标或成交通知书。

第十四条　第十四条　

　　本合同一式四份，政府采购办、政府代理机构各一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（可根据需要另增加）。

　　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公章后生效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

单位地址：鹤岗市兴安区兴东路 109 号 单位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园街39号-2-B27号

法定(或授权)代表人：赵丹 法定(或授权)代表人：苏永权

委托代理人： 赵丹 委托代理人： 苏永权

电话：0468-3620167 电话：15909889577

电子邮箱： / 电子邮箱： luoyouxf119@163.com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行 开户银行：沈阳于洪永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账号：166482351700 账号：2210210120000657030

邮政编码： 154100 邮政编码： 110032

甲方（章）

2023-6-5

2023年06月02日

乙方（章）

2023-6-6

2023年06月0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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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附件合同附件

1、投标人承诺具体事项：
所供货品全新，确保产品质量。 按时交货，送至甲方指定采购地点。 质保期1年。

2、售后服务具体事项：
立即响应，6小时内给客户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。 能够提供 7×24h 电话技术咨询服务、远程故障诊断处理服务。 我司每年至少 1 次派技术人
员到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巡检，对相关装备进行维护保养。

3、保修期责任：
保修期内，免费

4、其他具体事项：

　采购办审核（章）

　经办人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甲方（章）

2023-6-5

2023年06月02日

乙方（章）

2023-6-6

2023年06月0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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